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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本着谨慎、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相关事项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一、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通过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天津三五互联

移动通讯有限公司(简称“天津三五”)100％股权，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我们认为： 

 

1、天津三五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期末资产

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

预计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2、本次交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不涉及发行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结

构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交易情形，不构成重组上市。 

3、本次交易拟通过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的方式确定交易对方，最终交易

对方的确认以公开挂牌结果为准，故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尚不确定，本次交易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亦尚不能确定；公司应依法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程序，若涉及关联交易，在审议

相关提案事项时，关联董事及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4、本次交易前，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企业邮局、网站建设、域名注册等软件及

服务的开发、中小企业办公自动化解决方案的提供、网络游戏开发及虚拟运营商移动通



讯转售业务等；本次交易如能顺利完成，公司将不再持有天津三五股权，天津三五将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预计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上市公司聚焦核心

业务，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并且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5、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会议召集、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6、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在交易对方、交易价格确定后再次提交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 

 

如前所述，本次交易目前已履行的各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有利于公

司业务发展及业绩提升，保护了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先行推进本次交易的挂牌，同意公司进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同意将前述事项提交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待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全部完成

后，公司如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届时我们作为独立董事

将对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再次发表独立意见。 

 

二、关于为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独立意见 

 

为完善风险控制体系，降低经营发展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中可能

引致的风险、责任、损失，公司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该

事项有利于保障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权益，有助于相关责任人员更好地

履行其职责，且相关审议程序合法，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

意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并同意将此事项提交董事会会议、

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江曙晖、吴红军、屈中标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